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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江苏

法院诉讼服务网

将向全国律师开放

为进一步拓展江苏法院诉讼服务工作

的覆盖面， 建立健全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

办理、 跨层级联运办理机制， 更加方便广

大律师到江苏法院办理诉讼事务， 江苏高

院于日前发布公告， 江苏法院诉讼服务网

律师专用通道向全国律师开放。 全国各律

师事务所均可以申请注册成为律师通道用

户， 使用网上立案、 网上阅卷、 文书送达、

联系法官、 材料收转等十余项功能， 并可

通过律师专用通道查阅其所注册律师在江

苏省各级法院代理的所有案件的办理情况。

据悉， 江苏法院诉讼服务网仅接受律

师事务所提出的网上注册申请， 由律师事

务所在注册审核完毕后， 统一完成本所律

师的注册工作。 在完成网上注册后， 律师

事务所需要将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

件、 组织机构代码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书复印件 、 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名册

（姓名及律师执业证号）、 具体负责注册申

请的联系人姓名职务及联系电话等材料邮

寄至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 75 号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张锴冬处。

法院将在收到相关材料后三个工作日

内完成审核工作， 由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将

本所律师相关信息录入系统， 并根据律师

事务所人员变化情况进行动态管理。

一周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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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广网报道， 中华全国

律师协会日前举行新闻发布

会， 正式发布 《北京市涉外法

律服务调研报告》。

报告主要分为六部分， 包

括调研目的及说明、 调研数据

分析、 代表案例分析研究、 深

度访问集锦、 调研结论和建议

等内容。

《报告》 显示， 北京约有

47％的律师事务所开展了涉外

法律业务， 主要集中在国际贸

易 ／世贸业务、 跨境投资和涉

外争议解决等领域。 其中， 全

国范围内从事国际贸易 ／世贸

领域的律师中， 91%都是北京

律师。

背景：

对外交流不断增多

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

程介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北京的涉外法律服务业从无到

有， 不断发展壮大。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

提出， 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

交往越来越密切， 涉外法律服

务需求日益增长。

北京律协多年来高度重视

涉外法律服务工作， 一方面不

断加强与国 （境） 外律师同行

交流合作， 先后与韩国首尔、

英格兰及威尔士、 德国法兰克

福、 西班牙马德里、 新加坡、

俄罗斯莫斯科、 白俄罗斯明斯

克等 10 个国家或地区的律师

组织签订 《合作备忘录》， 建

立定期互访交流机制， 积极融

入国家立体外交布局；

另一方面， 采取多种形式

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人才梯队建

设， 通过分方向、 分模块、 分

批次的 “扬帆百千万计划” 项

目， 培养了近 900 名具有国际

视野、 通晓国际规则、 善于处

理涉外法律事务的国际化律师

队伍。

与此同时， 北京律协还积

极主动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倡议 ， 先后完成东

盟、 中亚、 拉美、 非洲、 西南

亚、 “一带一路”、 北美、 欧

洲等 8 个地区法律风险评估报

告丛书， 为中国律师和中国企

业防范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重大

法律风险进行前期预警和评

估， 护航中国企业 “走出去”，

有序推进北京涉外法律服务业

发展。

为积极推进北京市涉外法

律服务业发展 ， 2018 年 ， 北

京律协启动了北京市涉外法律

服务调研项目。

本次调研采取在线问卷调

查 、 律师事务所公开数据梳

理、 典型案例分析、 深度访谈

及政策研究等多种方式进行。

通过对北京规模 （人数）

排名前 900 家律师事务所进行

抽样调查， 目前北京约有 47%

的律师事务所开展了涉外业

务， 北京律师事务所涉外法律

业务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 （世

界贸易 ） 业务 、 跨 境 投 资

（FDI/ODI） 和涉外争议解决

领域。

为了更好地开展涉外业务，

北京也有相当数量的律师事务所

在境外设立了分支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 ， 目前约有

24 家北京律师事务所在境外设

立了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覆盖地

区占比如下：

港澳台 22%、 非洲 22%、 美

洲 17%、 大洋洲 13%、 亚洲 （除

港澳台地区） 13%、 欧洲 11%及

其他地区 2%， 超过 50%的律所

只在一个或两个地区设立了分支

机构， 但也有接近 20%的律所已

在五个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

现状：

人才数量全国领先

北京涉外律师人才数量在全

国处于领先地位。

在司法部公布的 《全国千名

涉外律师人才拟入选名单》 中，

来自北京的律师有 170 位， 约占

总人数的 17.21%， 入库人数位

列全国第一；

在入选律师人数排名前 10

位的律师事务所中， 有 7 家来自

北京， 数量位列全国各省份第一

名。

在全国律协成立的 “一带一

路” 跨境律师人才库中， 中方律

师共计 84 名， 其中来自北京的

入库律师有 21 位， 人数占到所

有中方律师的 25%， 位列全国各

省份第一名。

根据从 900 家律师事务所中

抽样统计了 296 位从事涉外业务

的北京律师， 其中 96%可以熟练

使用英语工作， 其次是日语、 法

语、 德语、 韩语和西班牙语等小

语种， 且超过 1/3 的律师持有海

外学位， 执业年限在 7 年以上的

律师更是达到了 80%。

无论是语言和教育背景， 还

是在执业经验方面， 北京的涉外

律师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 说

明了北京涉外律师的综合能力比

较强。

分析：

执业领域占比高

在北京涉外律师执业领域方

面， 对证券与资本市场、 公司并

购、 国际贸易 （世界贸易）、 涉

外争议解决、 私募股权与风险投

资、 跨境投资及海商海事等七大

涉外领域， 全国律师人数及北京

律师人数进行了统计， 除由于受

到地理位置的限制， 海事海商领

域北京上榜律师仅占全国上榜律

师的 13%， 其他各领域北京律师

都占据了一半以上， 其中在国际

贸易 （世界贸易） 领域中， 北京

律师人数全国占比高达 91%， 在

跨境投资领域中的这一数字高达

87%。

通过对近 200 个来自不同规

模的律师事务所的涉外案例进行

分析， 涉外法律业务主要集中在

并购业务、 上市业务和证券业务

（债券资本市场 ）， 占比分别为

25%、 23.3% 和 11.05%。

并购和证券业务的行业分布

基本一致 ， 主要集中在金融行

业， 其次是制造业和高科技、 互

联网行业。 跨境并购业务主要涉

及地区为欧洲和美洲， 其次为亚

洲。

在证券业务涉及地区中， 亚

洲占比最多， 欧洲位列其后。 对

于上市业务， 业务量最大的行业

是制造业， 金融业、 高科技、 互

联网行业和批发零售业位列其

后， 在主要业务地域中亚洲占据

绝对的优势， 约有 95%的公司选

择在亚洲上市。 民营企业、 国有

企业和外国公司都是涉外法律服

务中重要的客户。 其中， 民营企

业是涉外业务客户中数量起伏最

大、 最活跃的力量， 这与国家政

策对民营企业的扶持以及经济形

势的导向有直接关系。

展望：

积极提高补齐短板

在涉外法律业务中， 北京律

师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一方面， 熟悉中国企业的运

营管理模式 ， 在提供法律服务

时 ， 能做到准确理解客户的诉

求， 沟通高效、 服务及时。

另一方面， 北京律师建立的

人脉关系也能在客户需要选择国

外合适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时，

起到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 认识到相对于国

外同行， 北京律师还有很多亟需

提升的地方， 律师提供的涉外法

律服务对企业的作用在广度和深

度上均有不足， 主要体现在对外

国法尚未达到掌握和熟悉的水

平， 用外国语言解决法律问题还

有一定困难， 缺乏各行业基本知

识， 难以结合行业背景根据法律

提出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合理化建

议等。

“司法部和全国律协高度重

视涉外法律服务工作， 大力发展

涉外法律服务业， 占领涉外法律

服务新高地 ， 北京律师责无旁

贷。” 高子程表示： “为更好地

推动北京律师走出去， 为中国企

业 ‘走出去’ 提供法律保障与支

持，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进以下

工作：

一是组织开展境外中国企业

的法律需求专项调研， 进一步优

化中国企业国际投资法律环境；

二是推动北京涉外法律服务

机构发展， 为本市律师事务所在

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创造条件；

三是健全涉外法律服务人才

储备机制、 统筹使用机制、 人才

引进机制， 积极推荐本市优秀涉

外法律服务人才进入各类国际组

织；

四是进一步拓展涉外法律服

务领域， 加强与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相关行业协会交流与对

接， 为本市企业 ‘走出去’ 提供

涉外法律服务搭建合作平台；

五是定期更新北京市涉外法

律服务调研报告， 更好地为北京

律协下一步工作计划的制定和实

施相关扶植政策， 推动北京涉外

法律服务行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及重要参考；

六是加强对本市涉外法律服

务工作举措、 成效的宣传， 推树

先进典型， 营造工作氛围， 不断

调动律师事务所开展涉外法律工

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孙莹）

最近一段时间， 电视剧

《都挺好 》 受到广泛关注 ，

剧中父亲角色 “苏大强” 成

了网红， 一组表情包随之在

朋友圈刷屏。

但是律师指出， 此类表情包其实涉及法

律上的肖像权、 著作权和名誉权等权利。

在肖像权方面， 法律明确规定： 未经本

人同意，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

像。

表情包构成侵犯肖像权有两个条件： 一

是一般社会公众可以将表演形象与表演者本

人联系在一起， 二是具一定商业性使用的性

质。

网上广泛传播的 “葛优躺” 表情包， 就

有公司因为将其用于网络宣传， 而被法院判

定侵权并需要作出赔偿。

在著作权方面， 表情包本身一般是绘制

的， 是基于明星或者剧中人物形象的二次创

作， 属于受 《著作权法》 保护的 “作品”。

除此之外， 基于明星或者人物形象创作

的表情包， 如果故意对形象加以丑化或者歪

曲， 还可能侵犯名誉权。

当然， 个人非营利性的使用表情包， 一

般来说是不会构成侵权的。 陈宏光

表情包

不能随便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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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12月1日至31

日， 我支队民警依法扣留的
车辆中， 由于车主和驾驶人
逾期未来接受处理而滞留的
涉案车辆共计1143辆， 其中
普通二轮13辆、 轻便摩托车
33辆、 电动车1004辆、 小型
汽车20辆、 自行车7辆、 人
力三轮50辆 、 残疾车4辆 、

正三轮8辆、 共享单车4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 第112条之规
定， 现将下列车辆公告 （公
告中无车牌号按照扣留车辆
日 期 进 行 编 号/月/日/序
号）。 公告三个月期间， 车
主及驾驶人逾期仍不来接受
处理的， 对扣留的车辆依法
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
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19年4月8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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